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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5月12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

通知，并于2017年5月1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八人，独立董事曾渝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

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蔡东宏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主持了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且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已于2017年5月19日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需要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人选。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刘悉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推举陈义弘先生、任荣波先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

本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且更换了部分独立董事，为了保证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根据

《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对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调整，调整结果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董事长刘悉承

战略委员：独立董事蔡东宏 独立董事曾渝

（二）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曾渝

提名委员会委员：董事长刘悉承 独立董事孟兆胜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蔡东宏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长刘悉承 独立董事曾渝

（四）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孟兆胜

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长刘悉承 独立董事蔡东宏

上述委员会人员及其构成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要求；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与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1、经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提名，聘任王海帆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经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提名，聘任张晖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3、经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提名，聘任白智全先生、王伟先生、王俊红女士、张晖女士、李学忠先生、李昕昕先生、黎刚

先生、王建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林健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沙莹女士为公司研发副总工程师。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王小素

女士、钟晓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898-68653568� � � �传真：0898-68656780� � �电子邮箱：hnhy000566@21cn.com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刘悉承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海南海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实际控制人刘悉承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关联董事刘悉承先生、裘婉萍女士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具体发行条款变更的议案》

鉴于当前市场形势的变化，公司董事会根据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内容，将公司2017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规模及发行期限变更如下：

1、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含14�亿元）。

2、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2年末和第4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根据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本议案获得董事会批准即可实施。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悉承先生：汉族，1962年生，博士学历，副研究员，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4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1984-1986年在第三军医大学任助教；1986-1989年在第三军医大学读研究生，

1989-1995年在第三军医大学任讲师，1995-2004年任重庆赛诺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赛诺医药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2005年至今任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1995年8月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获四川省中医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重庆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重庆市发明协会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发明家”称号，2004年参与“人工肝支持仪项目”获重庆市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98、1999年均获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进企业家称号，2000、2001、2002、2003年均获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优秀企业家称号，2000年被重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聘为副秘书长2001年获共青团重庆市委、重庆市委企业工委、

重庆市建委、重庆市商委、重庆市外经贸委、重庆市青企协颁发的第三届“重庆市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2002年被重庆

市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聘为常务理事，2003年被选举为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2012年至今被选举为海

口市人大代表。

截至目前，刘悉承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455,355,676股，刘悉承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

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陈义弘先生：1958年生，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药学专业毕业。 曾任武汉市第六制药厂原料药车间主任、助理厂长及香港

百信集团深圳汉联化医药有限公司制药厂厂长。 历任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具有丰富的制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陈义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36,768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任荣波先生：1966年生，硕士学历，执业药师、制药专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公司总经

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市场营销总经理。 曾任海南海

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截至目前，任荣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海帆先生：1982年生，本科学历，法学专业。 曾任海岸基金境内投资板块负责人，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投行部

总经理等职。 于2017年加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海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白智全先生：1966年生，高级工程师，于1989年7月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药学系药物化学专业，于2003

年毕业西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班。 2005年5月至今，任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白智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7,656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伟先生：汉族，1968年生，硕士学历，经济师。曾任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建新北路支行副行长。 2005年加入海南海药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助理。 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45,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俊红女士：1969年生，执业药师，制药工程高级工程师，1993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制剂专业，2002-2004年

参加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药事管理方向）。 1993年进入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工作，历任粉针车间任技术

员、技术科任科员、紫杉醇车间主任、合成原料药车间主任、冻干粉针剂车间主任、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厂长助理、副厂

长，现任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王俊红女士持有公司股票6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晖女士：1971年生，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2003年至2008年历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

任、采购供应中心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张晖女士持有公司股票365,372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学忠先生：1960年生，本科学历，历任江苏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副书记、副主任。 2010年加入盐城开元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2014年至今任盐城开元医药化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截至目前，李学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昕昕先生：汉族，1980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职员、海南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室职员、2010年至今历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助理、办公室主任、董事长助理，现任海南海

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李昕昕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黎刚先生：1966年生，研究生学历。 曾任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芙蓉支行行长、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高级管理经理职

务，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保卫处处长，广发银行长沙分行办公室总经理 。 于2015年加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

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廉桥药都医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黎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建鹏先生：1971年生，大专学历，曾任烟台中策药业有限公司江浙沪等大区总监，四环医药控股集团全国营销中心

总监。 于2016年加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助理。

截至目前，王建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林健女士：汉族，1969年生，中国人民大学（MBA）工商管理研究生毕业，高级会计师，高级财务管理师。 1992年历任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核算科科长、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总经理助

理；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任亚洲林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2012年4月至今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

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林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沙莹女士：汉族，1968年生，制药专业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制剂专业，中山大学药学院药剂研究生班

毕业。 曾任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车间质检员、技术科科长、开发科科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研发中心主任、总工程师。 现

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工程师。

截至目前，沙莹女士持有公司股票40,456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小素女士：1981年生， 本科学历。 2007年6月至2012年2月曾任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2012年2月加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王小素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011年7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钟晓婷女士：1985年生，本科学历。曾任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经理兼培训师，海南证监局文秘。 2012年9月加入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钟晓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013年3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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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17年5月12日

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 会议于2017年5月19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2017年5月19日经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监事周庆国先生、

陈隐先生，并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曾袆华女士共同组成第九届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经与会监事

投票表决，选举周庆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周庆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周庆国先生个人简历

周庆国，男，1969年2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1987年7月至1999年9月，任职于四

川自贡长征机床厂，先后担任长征机床财务部会计、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厂财务科长等职，曾任重庆赛诺生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经理。 2010年至今任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周庆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外，与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经查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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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悉承先生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要约收购有效期为2017年5月4日至2017年6月2日。 按照本次要约收购申报程序，在本次要约收购期

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1日和2017年6月2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海药” 或“公司” ）于2017年5月3日公告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

购报告书》。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自2017年5月4日起要约收购海南海药133,597,926股股份。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刘悉承先生，收购方式为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除深圳市南方同正投

资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50元/股 133,597,926股 10%

二、要约收购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系海南海药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先生长期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拟通过进一步巩固控股地位，

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收购人

此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海南海药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期限自2017年5月4日至2017年6月2日。 在要约期限内最后3个交易日（即2017

年5月31日、2017年6月1日和2017年6月2日）内，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zse.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四、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收购编码：990050

2、申报价格：14.50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

超过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申请预受要约

海南海药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

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期内（包括

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非限售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

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期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果接受

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8、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期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

受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11、余股处理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133,597,926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

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133,597,926股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计算公式如下：收购人

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133,597,926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

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

处理。

12、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满次一交易日，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登

记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期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深交所法律部将完成对预受股

份的转让确认手续，收购人将凭深交所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到登记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4、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当日向深交所公司部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告，并于次日就收购情况作出公

告。

五、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

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期内（包括股票停牌

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3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

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3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

约的接受。

4、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预受要约。

5、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

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6、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2017年5月31日、2017年6月1日和2017年6月2日，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六、预受要约的情况

截至2017年5月19日，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6,224,994股。

七、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情况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详情， 应阅读本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编号：

2017-033

债券代码：

112092

债券简称：

12

海药债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2

海药债”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规定，海南海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托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公司” ）对本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

公开发行的5亿元2012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海药债” ，债券代码“112092”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鹏元公司出具

了《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维持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维持发行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的《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2017-011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5月21日（周日）—2017年5月22日（周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15:00

至2017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茂健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9,568,2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4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7,173,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55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94,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1%。

8、6名董事及全体监事出席会议，董事马千里先生、滕飞先生、宫强先生因公请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法

律顾问列席会议。

9、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洪文、高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对以下第1-10项议案进行

了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2、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3、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4、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2016年末股本总数610,833,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派

现金红利1元（含税），合计分派红利61,083,360.00元。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91,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5、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授权董事长决定其报酬事项。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91,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7、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公司拟向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每年支付津贴人民币

50,000元（含税）。

表决情况为：同意219,568,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为“通过”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91,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8、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关于选举孙茂健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20,321,71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3432%），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3,444,93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7.9956%）。

8.02关于选举宋西全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808,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1094%），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931,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8.9219%）。

8.03关于选举马千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808,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1094%），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931,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8.9219%）。

8.04关于选举高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7,358,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9935%），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481,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7.8929%）。

8.05关于选举樊玮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808,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1094%），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931,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8.9219%）。

第九届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9、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关于选举范忠廷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518,36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773%），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641,59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1476%）。

9.02关于选举包敦安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372,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108%），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495,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2.7224%）。

9.03关于选举邹志勇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372,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108%），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495,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2.7224%）。

10、关于第九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1关于选举王蓓女士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469,69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551%），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592,92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6.3392%）。

10.02关于选举张庆金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219,372,3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108%），表决结果为“当选”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2,495,57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2.7224%）。

第九届监事会中，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6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4月26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褚洪文、高强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交

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关

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2017年5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2017-012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17年5月19日在公司召开，会议以无记名投票

的方式选举迟海平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于游江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相关

简历附后）。 上述董事、监事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成立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迟海平先生，中国籍，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

师、设计室主任，本公司市场部副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氨纶事业部总经理。 2008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2010年8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迟海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

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迟海平先生于2008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

于游江先生，中国籍，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烟台富士康集团成型厂长，本公司氨纶二车间

主任，2013年3月起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于游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开

的 “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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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泰和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5月22日在本公

司召开。 公司董事长孙茂健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马千里先生因公出差，委托

董事迟海平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邹志勇先生（独立董事）、

孙茂健先生（董事）、包敦安先生（独立董事）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相关简历附后），其中邹志勇先生为主任

委员。

2、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孙茂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相关简历附后）。

针对选举董事长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7年5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

3、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宋西全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迟海平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3年（相关简历附后）。

迟海平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迟海平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

邮编：264006

电话:� 0535-6394123

传真：0535-6371234

电子邮箱:� chihaiping@tayho.com.cn

针对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7年5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

4、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迟海平先生、

姜茂忠先生、王志新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顾裕梅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任期3年（相关简历附

后）。

针对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7年5月23日的巨

潮资讯网。

5、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范忠廷先生（独立董事，会

计学副教授）、樊玮女士（董事）、邹志勇先生（独立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相关简历附后），其中范忠

廷先生为主任委员。

6、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包敦安先生（独立董

事）、宋西全先生（董事）、范忠廷先生（独立董事）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相关简历附后），其中包敦

安先生为主任委员。

7、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孙茂健先生（董事长）、宋

西全先生（董事）、马千里先生（董事）、高峰先生（董事）、包敦安先生（独立董事）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相

关简历附后），其中孙茂健先生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5月2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孙茂健先生，中国籍，195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研究员。 曾任烟台张裕集团香槟酒公司经理，烟

台张裕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年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2010年4月起任公司

董事长，目前兼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茂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宋西全先生，中国籍，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研究员。 曾任本公司芳纶筹建办主任、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 2005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2009年10月起任公司总经理，2013年4月起任国家芳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 宋西全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

团有限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马千里先生，中国籍，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总经

理助理、总工程师、对位芳纶事业部总经理，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司董事。 2005年4月起任本公司董事，2006年

12月至2017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4月起任国家芳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千里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迟海平先生，中国籍，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

师、设计室主任，本公司市场部副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氨纶事业部总经理。 2008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2010年8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 迟海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迟海平先生于2008年

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高峰先生，中国籍，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交通银行烟台分行开发区支行办

公室主任，交通银行烟台分行办公室副主任，烟台新闻中心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烟台国裕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4年9月起任烟台国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5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目前兼任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烟台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香港国泰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芝罘区国民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烟台文化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烟台裕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已被提名为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高峰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樊玮女士，中国籍，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资

金科科长，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处常务副主任。 2015年8月起任烟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2017年5月起任本公司董事；目前兼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已被提名为烟台冰轮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樊玮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范忠廷先生，中国籍，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学副教授，保险经纪人。 曾任山东烟台财政

学校教研室副主任、将军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2002年2月起任烟台职业学院教研室主任，2014

年4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范忠廷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与公司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范忠廷先生自2014年2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

包敦安先生，中国籍，1974年出生，民进党员，博士学历、副教授。 曾任青岛海尔集团销售经理，山东工商

学院教师，烟台红壹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2010年起任鲁东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2015年5月

22日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包敦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与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包敦安先生自2015年4月起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

邹志勇先生，中国籍，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教授。 曾任山东轻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

长，山东轻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山东轻工业学院商学院院长，齐鲁工业大学商学院院长。 2014年起

任齐鲁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2017年5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邹志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邹志勇

先生自2017年3月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姜茂忠先生，中国籍，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纤维制造部副部长、生

产设备部副部长、氨纶五车间主任、对位芳纶筹建办副主任、对位芳纶事业部副总经理，烟台星华氨纶有限公

司总经理。 2016年6月起任公司对位芳纶事业部总经理，目前兼任烟台裕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烟台裕和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姜茂忠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

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王志新女士，中国籍，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氨纶一车间主任，烟台

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6年5月起任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 王志新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顾裕梅女士，中国籍，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本公司会计、财务部部长助理、

审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 2011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部部长，2014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目前兼

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烟台裕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监事。 顾裕梅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

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开

的 “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2017-014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5月22日在本公

司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蓓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迟海平先生列席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相

关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5月23日

附件：王蓓女士简历

王蓓女士，中国籍，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烟台氨纶厂财务处科员，烟台裕

兴纸制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烟台氨纶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处长。 2011年4月起任公司审计部

部长，2014年4月起任公司监事。 目前兼任烟台泰祥投资有限公司监事、烟台泰和工程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王

蓓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间接持有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8,775股。

王蓓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开

的 “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603238

证券简称：诺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4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涉及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

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5月15日起停牌，

详见《诺邦股份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1），并于2017年5

月22日继续停牌， 详见 《诺邦股份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3）。

经与有关各方初步论证和协商，结合标的公司未审财务数据，并对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公司初步确定本次停牌购买资产事项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因有

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15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

开展方案论证、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238

证券简称：诺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6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涉及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公

司股票已于2017年5月15日起停牌，详见《诺邦股份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7-021），并于2017年5月22日继续停牌，详见《诺邦股份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

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3）。

经与有关各方初步论证和协商，结合标的公司未审财务数据，并对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公司初步确定本次停牌购买资产事项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因有

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15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详见《诺邦股份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截

至停牌前1个交易日，即2017年5月12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情况及

股东总人数披露如下：

股东总人数（户） 20,5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6,915,000 55.76

2 杭州金诺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05,000 7.59

3 杭州合诺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00,000 5.50

4 杭州银诺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30,000 3.03

5 张杰 750,000 0.63

6 龚金瑞 750,000 0.63

7 王刚 600,000 0.50

8 任建永 600,000 0.50

9 任富佳 600,000 0.50

10 张国富 450,000 0.38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吴蔓楠 345,100 0.29

2 吴宏伟 338,100 0.28

3 陈志云 304,450 0.25

4 赵文平 294,200 0.25

5 曾俊 246,179 0.21

6 骆翠 160,171 0.13

7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16,400 0.10

8 卢英杰 99,900 0.08

9 钟金海 91,000 0.08

10 赵维新 89,700 0.07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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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7年5月19日，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与杭

州国光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的框架协

议》。 本意向协议仅为交易各方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方案。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一、框架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杭州国光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与公司及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方式

上市公司拟以现金及增资方式最终取得标的公司控股权。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最终标的公司估值将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确定。

二、公司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工作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

开展方案论证、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三、重大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仅为交易各方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方案。截至目前，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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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参股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南天信息” )�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参股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公司为全面实施发展战略，将使用自有资金 3000�万元对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大金仓” 、“目标公司” ）增资扩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4月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增资参股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的公告》（2017-019）。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正式与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股份” ）、北京泰鼎盛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鼎盛” ）、目标公司及目标公司原股东共同签署了《北京人

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各方

甲方：增资方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增资方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增资方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丁方：目标公司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原股东:

法人股东：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人大世纪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

自然人股东代表： 王珊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1999年06月30日

3、注册资本：6,950万元人民币

4、法人代表：刘淮松

5、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8号院4号楼601室

6、公司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经济信

息咨询；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

备、办公设备、电子元器件。

7、现有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140.0103 45.18%

2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275.4854 32.74%

3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 334.5043 4.81%

4 人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1.8980 3.19%

5 其他自然人股东 978.102 14.08%

合计 6,950.0000 100.00%

注:�人大金仓股东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为人大金仓的实际控制人。

（三）增资方案

1、目标公司实施增资扩股计划，以2016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经北京中同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公司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增资价格为2.0989元/股，本次增资扩

股共计融资11,019.225万元， 用于目标公司新产品研发、 市场拓展和铺底流动资金及其

他。

2、具体认购情况

太极股份增资5,000万元，南天信息增资3,000万元，泰鼎盛增资3,019.225万元。

增资后具体股权比例测算如下（入股的基准股份按2.0989元测算）：

增资方案

投资方 增资额（元） 基准价 实收资本（元） 资本公积（元）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2.0989 23,822,002 26,177,998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000 2.0989 14,293,201 15,706,799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192,250 2.0989 14,384,797 15,807,453

合计 110,192,250 52,500,000 57,692,250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份数（股） 占比 股份数（股） 占比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1,400,103 45.18% 31,400,103 25.74%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2,754,854 32.74% 46,576,856 38.18%

人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18,980 3.19% 2,218,980 1.82%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

务中心

3,345,043 4.81% 3,345,043 2.74%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14,293,201 11.72%

北京泰鼎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384,797 11.79%

其他自然人股东 9,781,020 14.08% 9,781,020 8.01%

合计 69,500,000 100.00% 122,000,000 100.00%

注：

1、根据人大金仓本次增资计划，太极股份作为原股东增资5,000万元，南天信息增资

3,000万元，泰鼎盛增资3,019.225万元，共计增资总额为11,019.225万元；

2、根据增资方案，太极股份增资入股后股权占比38.18%，泰鼎盛增资入股后股权占比

11.79%，南天信息增资入股后股权占比11.72%。

3、增资方自出资股本金到账之日即视为目标公司股东，享有认购股份项下的全部股

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4、本增资协议签署后，乙方及丙方应当在本增资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除

交易保证金外的剩余增资款按《增资协议》规定汇入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指定账户。 原为认购目标公司股权而向北京产权交易所支付的交易保证金转为增资款

的一部分。

乙方及丙方未按本增资协议规定缴付认股款， 每逾期一日向目标公司支付未缴付认

股款部分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如逾期一个月仍未缴付的，目标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增

资协议。

（四）公司治理结构

1、目标公司现有董事八名，增资方增资目标公司后，将进行董事会换届改选，按其持

股比例，甲方可提名3名董事，乙方可提名1名董事。

2、在董事任期内，如增资方提名的董事辞职或由增资方免职，则增资方应在15日内提

名新任董事，董事会应当自接到推荐函五日内召开临时董事会/股东会选举。

3、本次增资后，各方同意根据本增资协议内容修订目标公司章程。

（五）违约及责任

1、本增资协议签署后，各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若任一

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不止一方

违约，则由各违约方分别承担各自违约所引起的责任。

2、违约赔偿责任的范围限定在法律允许的、相当于因违约而给其他方所造成的全部

实际损失。

3、任何一方未经本协议各方同意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应承担守约方因此遭受

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4、支付违约金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本增资协议的权利。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于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在满足下列条件时生效：

1、各方已依法及按照其各自章程或组织性文件规定分别通过批准本次增资及与本次

增资相关的协议的内部决策程序；

2、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评估报告的备案；

3、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增资。

三、备查文件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